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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财政局 市科委 市教委关于印发天津市 

发展众创空间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

 

津财建一〔2015〕13 号 

 
各有关单位： 
    为贯彻落实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

众创新创业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津政发〔2015〕9 号），规范发

展众创空间补助资金管理，防范财政资金使用风险，提高资金使

用效益，我们制定了《天津市发展众创空间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

法》。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 

 
 
市财政局           市科委           市教委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5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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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发展众创空间补助资金 
管理暂行办法 

 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发展众创空间补助资金管理，防范财政资金

使用风险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

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津政发

〔2015〕9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众创空间，是指由市科委、市教委组织

认定的我市示范性众创空间。高校和职业院校众创空间由市教委

负责认定，区县众创空间由市科委负责认定，具体认定办法由市

科委、市教委另行制定。 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发展众创空间补助资金（以下简称“补

助资金”），是指由市和区县财政预算共同安排，用于支持众创

空间建设运营的专项资金。高校和职业院校众创空间补助资金由

市财政负担；区县众创空间补助资金由市和区县财政按照 7:3 的

比例负担。 

第四条  补助资金由市财政局会同市科委、市教委管理。 

第五条  市财政局主要职责如下： 

（一）会同市科委、市教委制订补助资金管理制度以及相关

文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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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负责补助资金预算管理和资金拨付； 

（三）会同市科委、市教委监督补助资金使用情况，组织开

展绩效评价。 

第六条  市科委、市教委主要职责如下： 

（一）制订众创空间发展工作方案； 

（二）会同市财政局组织实施众创空间认定工作； 

（三）负责监督检查众创空间建设及运营情况，评价及考核

众创空间支持大众创新创业效果。 

 

第二章  支持范围和补助标准 

第七条  补助资金的支持范围： 

（一）众创空间场地购置或租赁； 

（二）众创空间场地新建或改、扩建； 

（三）众创空间专用设备、仪器购置； 

（四）众创空间专用软件购置； 

（五）众创空间线上服务内容开发； 

（六）众创空间宽带接入。 

第八条  补助标准： 

对经市科委或市教委认定的众创空间，按照场地面积分档给

予 100-500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。其中：200-1000 平方米的补助

100 万元；1000-2000 平方米的补助 200 万元；2000-5000 平方米

的补助 300 万元；5000-10000 平方米的补助 400 万元；10000 平

方米以上的补助 500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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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资金拨付 

第九条  市科委、市教委组织认定众创空间后，将认定结果

函告市财政局。市财政局根据认定结果，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方式

将补助资金直接拨付众创空间运营主体。 

第十条  区县财政应负担的补助资金由市财政先行垫付，待

市与区县办理年终结算时统一扣回。 

 

第四章  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 

第十一条  市财政局会同市科委、市教委定期或不定期对补

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，必要时可委托社会中

介机构进行审计或评估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、高效。 

第十二条  对违反规定骗取、挪用补助资金的单位或个人，

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，

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

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商市科委、市教委按职责分工

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 

 


